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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开市起复牌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上屋彩虹工业城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书面

、

电子邮件

、

电

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

，

现场出席会议的董

事

７

名

。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董事会由董事长郭健先生召集并

主持

。

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董

事审议

，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１

、

全体董事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公司董事汤薇东女士

、

陈英淑女士为本计划激励对象

，

属于关联董事

，

回避了对

该议案的表决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

深圳市彩虹精细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摘要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激励计划

（

草案

）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

（

草案

）

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公司监事会对此次计

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核查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

具体详

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全体董事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公司董事汤薇东女士

、

陈英淑女士为本计划激励对象

，

属于关联董事

，

回避了对

该议案的表决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

３

、

全体董事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

为保证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股票激励计划的以下事宜

：

（

１

）

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

（

２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时

，

按照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

行权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

３

）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

４

）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或解锁资格

、

行权或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

（

５

）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或解锁

；

（

６

）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或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证

券交易所提出行权或解锁申请

、

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

修改公

司章程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

（

７

）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和未行权标的股票的锁定事宜

；

（

８

）

授权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包括但不限

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或解锁资格

，

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对激励对象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

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或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

，

终止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

９

）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管理

；

（

１０

）

授权董事会实施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

但

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

公司董事汤薇东女士

、

陈英淑女士为本计划激励对象

，

属于关联董事

，

回避了对

该议案的表决

。

上述三项议案尚待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等相关材料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

，

提请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

间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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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深圳市

宝安区石岩镇上屋彩虹工业城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

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晓江

先生主持

，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

形成决议如下

：

１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会议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

、

有效

；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经营管理机制

，

建立和完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激励约束机制

，

能够有效调动管理团队和骨干人员积极性

，

引进和保留优秀人才

，

提

升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

，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

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

实现

，

保证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

２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制定

，

有利于保证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

，

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

、

健全公司考核激励机制

、

促进公司

长期稳定发展

。

３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核查

＜

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

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的人员具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任职资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不存在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

公司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

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256� �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2013-071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

非经常性损益披露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财务相关数据核对时发

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非经常性损益相关数据未将处置子公司

收益列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导致相关指标计算有误

，

公司现对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全

文

》“

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

和

“

第八节 财务报告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摘

要

》“

２

、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第二节 主要财务

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及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

中对应的内容进行更正

。

一

、

非经常性损益更正事项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相关数据未将处置子公司北京

纳尔特保温节能材料有限公司的收益

１６

，

５７９

，

８７４．９８

元列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相关数据未将处置子公司北京纳尔

特保温节能材料有限公司和珠海市虹彩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收益分别为

１６

，

５７９

，

８７４．９８

元和

１５

，

５２１

，

５９５．４９

元列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导致相关指标计算有误

。

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的规定

，

上述

处置子公司的收益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

，

因此

，

应当修改相关的指标计算结果

。

二

、

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非经常性损益界定及计算过程的调整

，

只是公司财务指标的计算发生变化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及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及利润总额不变

，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及第三

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

更正后的财务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全文

》

的更正

“

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更正后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更正后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２４

，

９４４

，

５６６．８０

不变

１８２

，

９６６

，

６６７．７３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１

，

２５０

，

２７７．４４

不变

７６２

，

８８７．３２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３１

，

１０５

，

７９５．２１ １４

，

５２５

，

９２０．２３ ８８０

，

５３８．０１ １

，

５４９．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

，

８２８

，

８５０．５３

不变

２５

，

５５２

，

９５５．３４

不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

不变

０．００２

不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

不变

０．００２

不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６９％

不变

０．１７％

不变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更

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更

正后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更正后本期末比上

年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６３５

，

７０３

，

０４６．４５

不变

７９２

，

８１９

，

５６４．５３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４７６

，

１４８

，

２２８．２９

不变

４５１

，

１６１

，

９５０．８５

不变

二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单位

：

元

项目 金额 更正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７４７．３１ １６

，

５７９

，

１２７．６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４２

，

５００．００

不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１

，

１７９．６３

不变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６

，

７４５．２５

不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０

，

６５４．４２

不变

合计

１４４

，

４８２．２３ １６

，

７２４

，

３５７．２１

“

第八节 财务报告

”

和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

部分内容的更正说明

七

、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３６

、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过程

单位

：

元

项目 计算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更正后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

净利润

Ｐ０ ３１

，

２５０

，

２７７．４４

不变

７６２

，

８８７．３２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

非经常性损益

Ｆ １４４

，

４８２．２３ １６

，

７２４

，

３５７．２１ －１１７

，

６５０．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

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Ｐ０＇＝Ｐ０－Ｆ ３１

，

１０５

，

７９５．２１ １４

，

５２５

，

９２０．２３ ８８０

，

５３８．０１

稀释事项对归属于 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

Ｖ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

净利润

，

并考虑稀释性潜在

普通股对其影响

，

按

《

企业

会计准则

》

及有关规定进行

调整

。

Ｐ１＝Ｐ０＋Ｖ ３１

，

２５０

，

２７７．４４

不变

７６２

，

８８７．３２

稀释事项对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

Ｖ＇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

润

，

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

股对其影响

，

按

《

企业会计

准则

》

及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Ｐ１＇＝Ｐ０＇＋Ｖ＇ ３１

，

１０５

，

７９５．２１ １４

，

５２５

，

９２０．２３ ８８０

，

５３８．０１

期初股份总数

Ｓ０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变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公积金转 增股本

或股票股利分配 等增加股

份数

Ｓ１ － １０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 或债转

股等增加股份数

Ｓｉ － －

报告期因回购等减 少股份

数

Ｓｊ － － －

报告期缩股数

Ｓｋ － －

报告期月份数

Ｍ０ ６．００ ６

增加股份次月起至 报告期

期末的累计月数

Ｍｉ

减少股份次月起至 报告期

期末的累计月数

Ｍｊ － －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加权平

均数

Ｓ＝Ｓ０＋Ｓ１＋Ｓｉ×Ｍｉ÷Ｍ０

–

Ｓｊ×Ｍｊ÷Ｍ０－Ｓｋ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变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加

：

假定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转换为已发行普 通股而增

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Ｘ１ － － －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的普通

股加权平均数

Ｘ２＝Ｓ＋Ｘ１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变

３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

：

可转换公司债转换而

增加的普通股加权数

认股权证

／

股份期权行权而

增加的普通股加权数

－

回购承诺履行而增 加的普

通股加权数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

基本每股收益

ＥＰＳ０＝Ｐ０÷Ｓ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基本

每股收益

ＥＰＳ０＇＝Ｐ０＇÷Ｓ ０．１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

稀释每股收益

ＥＰＳ１＝Ｐ１÷Ｘ２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稀释

每股收益

ＥＰＳ１＇＝Ｐ１＇÷Ｘ２ ０．１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

十三

、

补充资料

１

、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项目 金额 更正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７４７．３１ １６

，

５７９

，

１２７．６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４２

，

５００．００

不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１

，

１７９．６３

不变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６

，

７４５．２５

不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０

，

６５４．４２

不变

合计

１４４

，

４８２．２３ １６

，

７２４

，

３５７．２１

２

、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单位

：

元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

更正前

）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

更正后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

更正前

）

基本每股收益

（

更正后

）

稀释每股收益

（

更正前

）

稀释每股收益

（

更正后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６．６９％ ６．６９％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６．６６％ ３．１１％ ０．１ ０．０４６ ０．１ ０．０４６

（

二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摘要

》

的更正

“

２

、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更正后

）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更正后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２４

，

９４４

，

５６６．８０

不变

１８２

，

９６６

，

６６７．７３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１

，

２５０

，

２７７．４４

不变

７６２

，

８８７．３２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３１

，

１０５

，

７９５．２１ １４

，

５２５

，

９２０．２３ ８８０

，

５３８．０１ １

，

５４９．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

，

８２８

，

８５０．５３

不变

２５

，

５５２

，

９５５．３４

不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

不变

０．００２

不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

不变

０．００２

不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６９％

不变

０．１７％

不变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更正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更正后本期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６３５

，

７０３

，

０４６．４５

不变

７９２

，

８１９

，

５６４．５３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４７６

，

１４８

，

２２８．２９

不变

４５１

，

１６１

，

９５０．８５

不变

（

三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的更正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更正后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更正后本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６２８

，

５１７

，

４２７．９２

不变

７９２

，

８１９

，

５６４．５３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５０１

，

５１０

，

４３５．６１

不变

４５１

，

１６１

，

９５０．８５

不变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

更正后

）

更正后本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

更正后

）

更正后年初至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２９

，

３６１

，

７３９．９３

不变 不变

４５４

，

３０６

，

３０６．７３

不变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２５

，

３６２

，

２０７．３２

不变 不变

５６

，

６１２

，

４８４．７６

不变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

，

５１５

，

８７４．５０ １１

，

５４１

，

３８２．１０ １９２．２５％ ５６

，

６２１

，

６６９．７０ ２６

，

０６７

，

３０２．３３ ４３９．７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５６

，

８２７

，

７７２．５３

不变 不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不变 不变

０．１８

不变 不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不变 不变

０．１８

不变 不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１９％

不变 不变

１１．８６％

不变 不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金额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金额

（

更正后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１７７

，

７９７．３１ ３１

，

９２３

，

６７３．１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６３

，

５００．００

不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３

，

７６４．８５

不变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９

，

８９５．２５ １

，

５８６

，

９９８．３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

，

７７２．４７

不变

合计

－９

，

１８４．９４ ３０

，

５４５

，

１８２．４３

（

四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正文

》

的更正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更正后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更正后本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６２８

，

５１７

，

４２７．９２

不变

７９２

，

８１９

，

５６４．５３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５０１

，

５１０

，

４３５．６１

不变

４５１

，

１６１

，

９５０．８５

不变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

更正后

）

更正后本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

更正后

）

更正后年初至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２９

，

３６１

，

７３９．９３

不变 不变

４５４

，

３０６

，

３０６．７３

不变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２５

，

３６２

，

２０７．３２

不变 不变

５６

，

６１２

，

４８４．７６

不变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

，

５１５

，

８７４．５０ １１

，

５４１

，

３８２．１０ １９２．２５％ ５６

，

６２１

，

６６９．７０ ２６

，

０６７

，

３０２．３３ ４３９．７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５６

，

８２７

，

７７２．５３

不变 不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不变 不变

０．１８

不变 不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不变 不变

０．１８

不变 不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１９％

不变 不变

１１．８６％

不变 不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金额

（

更正前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金额

（

更正后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１７７

，

７９７．３１ ３１

，

９２３

，

６７３．１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６３

，

５００．００

不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３

，

７６４．８５

不变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９

，

８９５．２５ １

，

５８６

，

９９８．３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

，

７７２．４７

不变

合计

－９

，

１８４．９４ ３０

，

５４５

，

１８２．４３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

，

公司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摘要

》、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及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其他内容不变

，

由此给投

资者造成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

公司将加强财务人员培训和

财务工作底稿的复核

，

避免出现类似错误

。

更正后的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摘要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及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将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投资者查询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证券代码:002256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保证本激励计划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特 别 提 示

１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彩虹精化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以下简称

“

本激励计划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及其他有

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

，

以及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制订

。

２

、

本公司不存在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第七条规定的不得实行股权激

励计划的情形

。

３

、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第八条规定的

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

４

、

公司承诺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

直系近亲属未参与本激

励计划

。

５

、

本激励计划包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两部分

。

其股票来源为公

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

４２０

万份

，

涉及的标

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３１

，

３２０

万股的

１．３４％

。

其中首次授予权益

３７８

万份

，

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９０％

，

占本计划签署时公司

股本总额

３１

，

３２０

万股的

１．２１％

，

预留

４２

万份

，

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１０％

，

占本计划签

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３％

，

本激励计划所涉预留权益均为股票期权

。

具体如下

：

（

１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２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

，

涉及的标的股票

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３１

，

３２０

万股的

０．８９％

，

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６６．６７％

。

每份股票期权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

，

拥有在有效

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３８

万份

，

占本计划授出权益

总数的

５６．６７％

，

占本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７６％

；

预留

４２

万份

，

占本计划授出权

益总数的

１０％

，

占本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３％

。

（

２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１４０

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

，

占本激

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３１

，

３２０

万股的

０．４５％

，

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３３．３３％

。

６

、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００

元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为

４．３２

元

。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或限制性股票登记期

间

，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

，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

７

、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或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

，

若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等事宜

，

股票期权和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

。

８

、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四年

，

自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

行权或注销和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

。

９

、

本计划中预留权益的授予由董事会提出

，

监事会核实

，

公司在指定网站对包括激

励份额

、

激励对象职务

、

授予价格等详细内容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后

，

按中国证监会相关

要求进行备案

，

并在完成其他法定程序后进行授予

。

１０

、

本计划授予的权益中

，

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相同

，

且个人

业绩考核要求也相同

。

１１

、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权

／

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

本计划

授予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自本激励计划授权

／

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满足行权

／

解

锁条件的

，

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按

３０％

、

３０％

、

４０％

的比例分三期行权

／

解锁

。

１２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

１３

、

公司承诺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

，

公司不进行增发新股

、

资

产注入

、

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

１４

、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

议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１５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

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１６

、

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释 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

，

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

彩虹精化

、

本公司

、

公司 指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激励计划

、

本计划 指 以公司股票为标的

，

对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

、

期权 指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

量股票的权利

限制性股票 指 激励对象按照本计划规定的条件

，

从公司获得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

。

激励对象 指 按照本计划规定获得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

期权授予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

，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股票期权有效期 指 从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之日起到股票期权失效为止的时间段

等待期 指 股票期权授予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

行权 指

激励对象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行使其所拥有的股票期权的行为

，

在本计划中行

权即为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设定的条件购买标的股票的行为

可行权日 指 激励对象可以开始行权的日期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行权价格 指 本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购买公司股票的价格

行权条件 指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所必需满足的条件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日期

，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授予价格 指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每一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锁定期 指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被禁止转让的期限

解锁日 指 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成就后

，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锁定之日

解锁条件 指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获股权解锁所必需满足的条件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公司章程

》

指

《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备忘录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章 实施激励计划的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促进公司建立

、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

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

，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

、

公

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

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

根据

《

公司法

》、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

以及其他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制订了

本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第二章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

一

）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

等有关法律及其他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

激励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

：

１

、

激励人员须在本激励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全职工作

、

领取薪

酬

，

并签订劳动合同

；

２

、

激励对象不能同时参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已经参与其他任何上市

公司激励计划的

，

不得参与本激励计划

；

３

、

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现任监事

、

独立董事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

，

也不包括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及直系近亲属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任何人员

，

不能成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１

、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如在公司本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

，

激励对象出现以上规定不得参与本激励计划情形

的

，

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

，

取消其获授资格

，

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或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

二

）

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具体

激励对象由公司董事会提名

，

并经公司监事会核实确定

。

二

、

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６７

人

，

均为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万股

）

获授权益占授予时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汤薇东 董事

，

总经理

１５ ５０ ０．２１％

陈英淑 董事

，

财务总监

１２．５ ４０ ０．１７％

金红英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１２．５ ４０ ０．１７％

许泽雄 副总经理

１０ １０ ０．０６％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共

６３

人

１８８ ０ ０．６０％

预留部分

４２ ０ ０．１３％

合计

２８０ １４０ １．３４％

以上激励对象中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均经公司董事会聘任

。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任职并已与公司签

署劳动合同

。

本计划中拟预留股票期权

４２

万份

，

主要是考虑到未来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

需

要更多专业性人才的支撑

。

预留部分授权的激励对象范围包括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应给予

激励的公司现有及新引进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预留部分将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内进行授权

，

具体授权名单将由董

事会提出

，

经监事会核实后

，

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

求及时准确披露相关信息

。

三

、

激励对象的核实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

，

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

第三章 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本激励计划包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两部分

。

股票期权和限制

性股票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授予

，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和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授予之日起四年

。

本计划授予的权益中

，

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相同

，

且个人绩

效考核要求也相同

。

若公司层面行权

／

解锁期考核结果不达标

，

则公司按照本计划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期

权中当期可行权份额

，

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获限制性股票当期未解锁份额

。

一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一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

（

二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标的股票数量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２８０

万份股票期权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

通股

，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３１

，

３２０

万股的

０．８９％

，

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

数的

６６．６７％

。

每份股票期权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

，

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

其中首次授予

２３８

万份

，

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５６．６７％

，

占本计

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７６％

；

预留

４２

万份

，

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１０％

，

占本计

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３％

。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

、

用于担保或偿还

债务

。

（

三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分配

首批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股票期权占授予股票期权

总量的比例

标的股票占授予时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汤薇东 董事

，

总经理

１５ ６．３０％ ０．０５％

陈英淑 董事

，

财务总监

１２．５ ５．２５％ ０．０４％

金红英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１２．５ ５．２５％ ０．０４％

许泽雄 副总经理

１０ ４．２０％ ０．０３％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共

６３

人

１８８ ７９．００％ ０．６０％

合计

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６％

注

：

１

、

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中没有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

直系近亲属

。

２

、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

（

包括限制性股票部分

）

均未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

四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等待期

、

可行权日

、

禁售期

１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四年

，

自股票期权的授予日起计算

。

２

、

授予日

（

１

）

首次授予

首批权益授予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

授予日应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

内

，

届时由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

２

）

预留股票期权授权

预留激励对象指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时尚未确定

、

但在本计划存续期间纳入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包括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应给予激励的公司现有及新引进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预留激励对象由董事会提出

，

经监事会核实后

，

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

象相关信息

。

预留期权在本激励计划经证监会备案后

，

按照相关程序进行授权

，

授权日由授权前

召开的董事会确定

。

预留股票期权将在本计划首次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内授权

。

（

３

）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①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

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②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③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④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３

、

等待期

本次股权激励授权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等待期为

１２

个月

，

第二个行权期的

等待期为

２４

个月

，

第三个行权期的等待期为

３６

个月

。

４

、

可行权日

在本计划通过后

，

授予的股票期权自等待期满后可以开始行权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

易日

，

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

（

１

）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

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

２

）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

３

）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

４

）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上述

“

重大交易

”、“

重大事项

”

及

“

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

为公司依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

计划有效期结束后

，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

由公司注销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在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的情

况下

，

激励对象可在随后的

３６

个月内分

３

期行权

。

本次授予期权行权时间安排及可行

权数量如下表所示

：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

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预留股票期权应在首次授权日后

１２

个月内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

，

完成对激励对

象的授权

。

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自相应的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２４

个月内分两期行权

，

行权时间如下表所示

：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

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预留部分期权的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５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预留部分期权的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５０％

公司每年实际生效的期权份额将根据公司当年财务业绩考核结果做相应调整

。

计划

有效期结束后

，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

由公司注销

。

５

、

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

。

本激励计划的禁售

规定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执行

，

具体规

定如下

：

（

１

）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

２

）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

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本公司董事会将

收回其所得收益

。

（

３

）

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

，

如果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和

《

公司章程

》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原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

则

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

公司法

》、《

证券

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五

）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

、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００

元

。

２

、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

（

１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１

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９．００

元

；

（

２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８．４１

元

。

（

六

）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

、

行权的条件

１

、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

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

（

１

）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③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

２

、

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除满足上述条件外

，

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

（

１

）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

在行权期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

，

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

行权

，

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３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５０％

。

第二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３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１００％

。

第三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３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１５０％

。

（

公司设定上述绩效考核目标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

２０１３

年度前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是

２

，

６０６．７３

万元

，

公司主营业务

业绩今后将有一定的提升

，

同时随着公司生物降解新材料项目的逐步投产

，

今后将逐步

贡献利润

；

另外

，

公司室内空气污染治理项目已完成调整

，

也会在未来逐步贡献利润

。）

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行权的业绩条件如下

：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３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１００％

。

第二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３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１５０％

。

若无特殊说明

，

上述各年度净利润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同时本次

股权激励产生的股票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若财务业绩指标达不到上述行权条件或激励对象在行权有效期内放弃行权

，

则该部

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

上述净利润业绩考核指标的设定主要考虑了公司的历史业绩及当前实际经营情况

、

公司业务所处行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成本的估计等因素

。

总之

，

公司

结合未来的业务发展定位

，

从有利于公司快速

、

持续发展的角度

，

合理设置了业绩考核指

标

。

（

２

）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为合格以上

，

才能行权当期激励股份

；

考核若为

不合格

，

则取消当期行权额度

，

期权份额由公司统一注销

。

个人实际可行权额度与个人层

面考核系数相关

，

个人层面考核系数可根据年度综合考核结果划分为四个档次

：

考核结果 优秀 需改进 及格 不及格

个人层面考核系数

１．０ ０．８ ０．６ ０

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

＝

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

个人层面考核系数

。

因个人考核结果而产生的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和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之间的

差额不可递延

，

将由公司无偿收回并注销

。

（

七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

、

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

１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Ｑ＝Ｑ０×

（

１＋ｎ

）

其中

：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

、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Ｑ

为调整后的股

票期权数量

。

（

２

）

配股

Ｑ＝Ｑ０×Ｐ１×

（

１＋ｎ

）

／

（

Ｐ１＋Ｐ２×ｎ

）

其中

：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

量

。

（

３

）

缩股

Ｑ＝Ｑ０×ｎ

其中

：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

ｎ

为缩股比例

（

即

１

股公司股票缩为

ｎ

股股

票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

２

、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有派息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

，

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

１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

拆细的比率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

２

）

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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